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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十一） 

  —證第八識有自體（四） 

 

已引聖教，當顯正理。謂契經說，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故名

為心。若無此識，彼持種心不應有故，謂諸轉識在滅定等有間斷故，

根、境、作意、善等類別易脫起故，如電光等不堅住故，非可熏習，不

能持種，非染淨種所集起心。此識一類，恒無間斷，如苣蕂等，堅住可

熏，契當彼經所說心義。 

 

  前面已從多部經論引證第八識有別自體，以下將以義理詮釋作證明。契經

說，雜染和清淨諸法種子所集起之處名為心。種子集合之處，並由此處現起謂

之「所集起」。若無第八識，則不應有種子所集起之處，這樣就違反了契經所

說。為何除第八識外，其餘諸識、根、境等不能成為種子所集起之處呢？諸轉

識有間斷，六識在滅盡定等無心位中間斷，而前五識更常有間斷。持種的心若

有間斷，則種子將散失，再不能生起後法，故轉識皆不能成為持種心。各轉識

所依的根、境各別，伴隨轉識而起的作意、善等心所亦各別，各轉識可各別而

起，互不相應，故說「易脫起」。轉識又如電光等變化不定，故不堅住。轉識

有間斷，易脫起，不堅住，非可熏習，不能持種，故不是染、淨種子所集起的

心。唯有第八識恆時一類無間。「一類」顯示此識唯無記性，及唯與捨受俱；

「無間」顯示此識恆時任運生起，沒有間斷。此識譬喻如苣蕂，長時不變壞，

堅住故可熏。故此識正切合契經所說的心。 

 

若不許有能持種心，非但違經，亦違正理，謂諸所起染淨品法無所熏

故，不熏成種則應所起唐捐其功。染淨起時既無因種，應同外道執自然

生。 

 

  契經已說有諸種子所集起的心，若不認許有此持種的心，即違反契經所

說，同時亦違反正理。這持種的心是染、淨諸法所熏習之處，若無持種心作為

所熏，染、淨法皆不能熏習成種。由於染法所熏的種能令有情流轉生死世間，

淨法所熏的種能令有情得涅槃，因此，若無熏習，則生死流轉和涅槃證得皆不

成立。換句話說。所作的染、淨法皆無結果，即所謂「唐捐其功」。再者，倘

若染、淨法皆無熏習，則無染、淨種子，此後就沒有因緣生起染、淨諸法。若

說沒有種子作為因緣亦能生起諸法，這就是無因生，就如外道所執的自然生。

（按：例如婆羅門教有說由大自在天生起諸法。然而，大自在天自身恆常不

變，自身不變卻生起諸法，即是說諸法非由大自在天自身所變，而是無因而

生。）這樣地無因而生，無論大、小乘都不認許。因此，依理必有持種心作為

所熏，使染、淨諸法能熏習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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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相應非心性故，如聲光等，理非染淨內法所熏，豈能持種？又彼

離識無實自性，寧可執為內種依止？轉識相應諸心所法，如識間斷，易

脫起故，不自在故，非心性故，不能持種，亦不受熏。故持種心理應別

有。 

 

  色法及不相應行法能否作為所熏呢？色法，例如苣蕂，雖然是可熏，但所

熏的只限於外法，外法即是前五識的對境，例如花香可熏習苣蕂。但色法不能

受熏生成內種。不相應行法是分位假法，其自體本是識或識的一分，這種法是

就著識的某種狀態另立的名稱，因此若離識就無實自性。（按：對於不相應行

法，由於它只是名稱，並非有獨立自體的色法或心法，無自體則無功用。其存

在本是識或識的一分，故功用亦攝於識。因此，當考量不相應行法能否作為種

子集起處時，只須考量識的功用，而無須考量另立的名稱。而對於以轉識作為

種子集起處的考量，前段已交代過。）轉識和色法皆不能成為持種心，轉識相

應的心所法又是否可能呢？論主指出，這類心所法就如前面所說的轉識一般有

間斷，易脫起。此外，心所法需依心識而起，故不自在。（按：心所須隨著心

識才能生起，而轉識尚且不是恆時生起，心所就更是不能。）心所法本身並非

心識，故不符合契經所說的持種心。因此，心所法不能持種，亦不能受熏。以

上已論證了轉識、心所法、色法及不相應行法皆不能作為持種心，故應另有一

心識作為契經所說的持種心。 

 

有說六識無始時來依根境等前後分位，事雖轉變而類無別，是所熏習，

能持種子，由斯染淨因果皆成，何要執有第八識性？彼言無義。所以者

何？執類是實，則同外道；許類是假，便無勝用，應不能持內法實種。 

 

  有論師指，六識自無始以來前後相續，事體雖然轉變，但仍是一類，類既

然無別，故可成所熏，能持種子，由此染、淨因果皆成立，故不應執著另有第

八識。（按：小乘，例如有部，認為六識雖然不能並起，但前後相續，例如眼

識起後，接著是意識，再接著是其他識。「事」指識體，前後所起的識體不

同，但同是識類。他們認為，既然是一類，這類相續不斷，就應能成為所熏，

能持種子。）論主指他們所說不合理。論主就以上的說法設下兩難，問該論師

所說的類是實抑或是假呢？倘若說類是實，則同於外道。（按：外道勝論說的

六句義，其中的同句指的就是共通性，亦即是類。勝論認為同句所指的類是實

在的東西。如上述論師所說，六識皆為識類，當中有類的存在，識雖有轉變，

有間斷，但類卻是恆時相續，故能成為所熏。但這種說法則等同於外道執著同

句為實在的東西，這是佛家不能認許的。）倘若說類是假法，就如不相應行

法，則不應有勝用，應不能持種。因此，無論說類是實或是假，都不能作為契

經所說的諸法種子的集起處。 

 



3 
 

3 
 

又執識類何性所攝？若是善惡應不受熏，許有記故，猶如擇滅。若是無

記，善惡心時無無記心，此類應斷，非事善惡類可無記，別類必同別事

性故。又無心位，此類定無。既有間斷，性非堅住，如何可執持種受

熏？又阿羅漢或異生心識類同，故應為諸染、無漏法熏，許便有失。又

眼等根或所餘法與眼等識，根、法類同，應互相熏。然汝不許。故不應

執識類受熏。 

 

  再從以上所說識類的德性方面看。上述論師認為識類可受熏，該受熏的識

類是哪類德性呢？若是善性或惡性，應不能受熏，原因是有記，凡是有善、惡

記別的體皆不能受熏，例如擇滅。（按：這可由以下論式證明： 

 

宗：有法若是善、惡，應不受熏。 

因：許有記故。 

喻：如擇滅。 

 

擇滅是以智慧的抉擇，即以善性慧心所的作用滅除煩惱，而達致涅槃。小乘認

許這是善法，而且不能受熏，故可作同喻。這比量的因支是「有記」，表示凡

是有記的法皆不受熏，原因是熏習之法有善、惡、無記三性，若受熏體是善

性，則不受惡法熏習，因為相違；同樣地，若受熏體是惡性，則不受善法熏

習，以其相違。）若說受熏的識類是無記，則當起善、惡心時，這識類便應間

斷，這時便沒有受熏體，因為類必與所攝的事體同一性類，若識是善或惡，識

類就不能是無記性。（按：筆者認為，論主這一論點應可商榷。若按勝論同句

的觀念來說，眾多善識中有著善識類，眾多惡識中有著惡識類，眾多善或惡識

中沒有無記識類，故無記識類應間斷，這是論主運用的論點，該識類論師亦不

能否認。然而，在善、惡、無記識的集合中，仍有識類，這識類可不區三性，

而是三性識的共通性，這是比善識類、惡識類及無記識類更高層的同句。故起

善、惡心時，雖然沒有無記識類，但仍有識類，故識類在這情況下沒有間斷。

然而，論主仍有其他論點可證識類有間斷。）此外，在無心位時，即在無想

定、悶絕等狀態時，六識不起，這時亦應沒有識類。識類既然時有間斷，常有

轉變，性非堅住，應不能成為受熏持種的實體。 

 

  聖者阿羅漢的識類跟異生凡夫的識類應相同（按：二者皆是六識的共通

性），若以此識類為受熏體，則聖者與異生應同樣可受染法和無漏法熏習。若

小乘論師認許這種情況，便違反了自教認為阿羅漢不應受染法熏習的說法。 

 

  眼等六根與眼等六識同樣是根，故根類同；所餘法與眼等識法同樣是法，

故法類同。（按：眼等六識同樣是根，因為小乘認為六識只能逐一先後生起，

而眼識後必有意識，耳、鼻、舌、身每一識起後亦必有意識，意識起後亦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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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剎那意識，因此，意識是隨著六識而起，故六識皆可稱為意根。）按該小

乘論師所說，六識具有同一識類，故可受熏。現在，眼等六根與眼等六識具同

一根類，這根類中包含了識類，應亦可受熏；所餘法與眼等六識具同一法類，

這法類亦包含識類，故亦應可受熏。這樣，根起時應可熏入法類，法起時亦應

可熏入根類。但小乘卻不認許這樣相互熏習。因此，小乘論師不應執取識類可

受熏之見解。 

 

又六識身若事若類，前後二念既不俱有，如隔念者，非互相熏，能熏所

熏必俱時故。執唯六識俱時轉者，由前理趣既非所熏，故彼亦無能持種

義。 

 

  六識無論作為事體或是類，在小乘來說都只能前後逐一生起，不能二識並

起。現起的識是能熏，倘若六識是所熏，則能熏與所熏只能前後現起。前念與

後念，跟前念與隔念或隔多念，皆非一同現起。然而，能熏與所熏必須同時才

能成就熏習。此外，大眾部論師雖然承認六識可俱起，然而，上述理趣已表明

六識不能成為所熏，故他們所述的六識亦非持種的心。1 

 

有執色心自類無間前為後種，因果義立，故先所說為證不成。彼執非

理，無熏習故，謂彼自類既無熏習，如何可執前為後種？又間斷者應不

更生。二乘無學應無後蘊，死位色心為後種故。亦不應執色心展轉互為

種生，轉識、色等非所熏習，前已說故。 

 

  有論師認為色、心自類無間前為後種，即是前剎那色法為接著的自類後剎

那色法的種子，前心法為接著的自類後心法的種子，前為因，後為果，故因果

義成，無需建立第八識以攝持種子。論主提出三點反駁這說法。第一，前剎那

色法既然沒有熏習，如何可成為後剎那色法的種子呢？同樣，前剎那心法亦不

能成為後心法的種子。第二，當間斷時，例如生無色界色法間斷，入無心定時

心法間斷，前法已斷，後法未生，不能無間地緊接，應不能再生後法。第三，

二乘無學死後入涅槃，應無後蘊，這是共許的。然而，倘若前色、心為後色、

心種子，則二乘無學死時色、心應更生後色、心，這樣就永不能入涅槃。 

 

  另有經部論師為救色、心間斷的困難，提出色與心可互持種子，在無色界

時，心法可持色法種子，在無心定時，色法可持心法種子，由此，色、心種子

皆不致於斷絕。但論主指出，前已證明六識與色法皆不能成為受熏體，故不能

持種。 

 

有說三世諸法皆有，因果感赴無不皆成，何勞執有能持種識？然經說心

 
1 參考《述記》，大 43.3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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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種子者，起染淨法，勢用強故。彼說非理。過去未來非常非現，如空

花等，非實有故。又無作用不可執為因緣性故。若無能持染淨種識，一

切因果皆不得成。 

 

  有部論師認為三世諸法皆為實有，實因感生實果，實果趨赴實因，故因果

義成，無需熏習，故不應執另有持種的識體。他們又解釋，契經說「心為種

子，起染淨法」，契經這樣說，是由於心法作用強勝，故突顯心法的生起能

力。論主反駁三世實有之說，他指出過去與未來諸法非常住，亦非現前，如空

花等，非為實有。此外，有部雖說三世法皆實有，但亦承認過去與未來法沒有

現前作用。論主指出，既然沒有作用，就應不能作為因緣。故過去法應不能生

起現在法。論主總結，若無能夠攝持染、淨諸法種子的識體，一切因果皆不成

立。 

 

有執大乘遣相空理為究竟者，依似比量撥無此識及一切法。彼特違害前

所引經，智斷證修，染淨因果，皆執非實，成大邪見。外道毀謗染淨因

果，亦不謂全無，但執非實故。若一切法皆非實有，菩薩不應為捨生

死，精勤修集菩提資糧，誰有智者為除幻敵，求石女兒用為軍旅？故應

信有能持種心，依之建立染淨因果，彼心即是此第八識。 

 

  論主又批評大乘空宗清辨之說，他指清辨排遣一切法，以一切法皆無實

體，依似比量（按：即錯誤的推論）撥除第八識及一切法，以致一切皆為虛

無。（按：這種虛無的見解非為空宗的本意，但空宗傳至清辨，他的說法則易

被理解為虛無。）論主指清辨之說違反前文所引的經典，把知苦、斷集、證

滅、修道，以及染、淨、因、果皆執為非實，此即成為大邪見。雖然清辨解

釋，他依世俗諦只將染、淨、因、果等說為非實，而非說為虛無，故不應成邪

見。但論主指出，這跟外道的毀謗無別，如順世外道亦將染、淨、因、果說為

非實，不說為虛無，因為現前可見有染、淨、因、果。然而，若染、淨、因、

果皆非實，非實則沒有功用，染因就不能感惡果，善因亦不能感善果，善惡果

報就不成立，故成為大邪見。 

 

  若如清辨所言，一切法皆非實有，菩薩就不應為斷捨生死世間，精勤修習

菩提資糧，因為菩薩作為智者，不應為了滅除非實的幻敵，而求取非實的石女

兒作為軍旅去摧滅幻敵。（按：幻敵比喻清辨所說的非實的苦、集；石女兒代

表清辨所說的非實的證滅修道，或菩提資糧。論主的意思是，若苦、集皆非

實，菩薩就不用將之滅除，更不應聚積非實的資糧去滅除此幻敵。因此，智斷

修證、染淨因果皆為實有，實有則應由種子生起。）故應信有持種心，依之可

建立染淨因果，而此持種心即為第八識。 

 


